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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

珠宝学院文件
中地大珠发〔2025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珠宝学院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

的通知
各院属部门：

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珠宝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

实施办法（修订版）》已经 2025 年 5 月 29 日珠宝学院党政联席

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之前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珠宝

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实施办法》（珠发〔2023〕13号）

自行废止。

附件：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珠宝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

盲审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

— 2 —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珠宝学院

2025 年 5 月 29 日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珠宝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年 5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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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珠宝学院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为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水平，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

制，促进珠宝学院学位授予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硕士学位论文送审要求

硕士研究生通过所有课程考试，成绩合格，已完成培养计划

规定的所有环节，经导师审核认可，方可送审。送审学位论文的

研究生，需在规定时间内，按要求提交送审材料，集中送审时间

为每年春季学期的学期初，具体详见通知。硕士研究生组织“双

盲”评审，即每篇论文送审 2 位专家，且论文隐去导师和学生姓

名，同时评阅专家不公布姓名。

二、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

论文送审前，学院将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，检测合格者进

入论文送审环节。对检测不合格的学位论文，学院将相关检测结

果告知导师及本人，每人仅限 1 次修改机会。

引用部分不得超过全文篇幅的 20%，总文字复制比小于 20%，

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小于 20%（仅限本人第一作者发表文

章）。

三、评审结果处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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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对专家评议结果将按照定量评价和定性评议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处理。具体处理办法如下：

1.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位论文必须修改 3-6 个月后重新参

加盲评：

1）有 1 位及以上专家认为被评论文“未达到硕士学位的学

术水平”“不同意答辩”；

2）2 位专家综合评议意见为“修改后答辩”且定量评价都

在 70 分以下。

2.有下列情况的学位论文申请人必须根据评阅意见逐条进

行回复并对应修改，经导师签署修改意见后，经学院学位委员会

讨论认定通过后，由学院通知导师组织答辩：

1 位专家综合评议意见为“修改后答辩”，且定量评价在 70

分以下；另 1 位专家定量评价在 70 分以上。

需重新参加盲评的申请人如对评阅专家的评价有异议，可提

出明确的异议理由，并经导师签署意见后，提交学院分学位委员

会组织 3 人及以上专家组审定，若专家组认为论文“达到可以答

辩的学术水平”，并经分学位委员会主任签字同意后，申请人可

不修改论文，而直接组织学位论文答辩；若专家组认为论文“未

达到可以答辩的学术水平”或“需修改学位论文后答辩”时，申

请人必须根据论文评阅人意见充分修改论文，并经导师签署意见

后，提请院研究生教学秘书组织复评，复评通过后，方可申请答

辩。复评专家综合评议意见为“不同意答辩”的论文，或为“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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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后答辩”且定量评价在 70 分以下的学位论文，必须修改 3-6

个月后重新盲评。

四、说明

1.学位论文评审周期平均为 15 个工作日，因此，申请人未

按规定时间及时提交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材料，造成学位论文答辩

及学位授予的延期后果，由申请人自负。

2.评审工作依托外校进行，论文一经提交，无法撤换，请参

加盲评的硕士研究生提交论文时，务必仔细检查论文内容和完整

性。如评审专家发现内容不全或不符合盲评要求者，后果自负。

3.评阅意见返回后，可组织答辩（答辩程序参照学校及学院

答辩指南和规范）。

4.在硕士学位论文送审期间，学生和导师可以进行学位论文

答辩前的准备工作，但论文答辩会须等盲审评阅意见返回后方可

组织。

5.论文首次送审费用由学院承担。如首次盲审未通过需要二

次送审，送审费用由导师承担。


